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助自治條例修正條文總說明
為鼓勵本縣民眾共同參與保存、維護本縣具有文化特色及風格之傳統建築風貌，業於90年2月12日以（90）9005289號令制定「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助自治條例」乙種，，以鼓勵民眾針對傳統建築物進行修復，並於101 年9月18 日以府行法字第10100739970 號令修正增訂第三條之一，明定傳統建築土地設定地上權之依據，以活用修復後之傳統閩南式及洋樓式建築物，依據前開於訂定辦法時，發現設定地上權係針對土地約束，對於建築物無從約束，且對於簽约之繼承人亦無從約束，惟再修自治條例，除設定地上權外增加信託登記等其他方式，因應爾後實行辦法訂定之順暢，特增加信託登記等其他方式，為配合施行，修正條文重點如下：
1、 配合組織名稱修正；將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修正為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四條）

2、 獎助總額提高：獎助項目及單價，為重要執行工具，其成效除保存傳統建築數量，維護聚落風貌之有形價值外，尚有延續金門特有之匠師技藝無形價質之功能，故單價補助之合理性為本條例重要機制、修正施工項目內容，符合實際修繕目的，及考量地區物價之上漲，於103年10月17日府建管字第0300834841號令修正「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建築物修繕獎助金額核算基準表」，藉獎助單價之調整強化自治條例的立法意旨，並提高匠師技藝參與的文化價值，及鼓勵較具規模『雙落大厝加單護龍以上（超出補助上限新台幣200萬元整）』提出申請獎助；將獎助總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整，提高為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整。（修正條文第三條）
3、 除設定地上權外增加信託登記等其他方式，俾利實需。（修正條
     文第三條之一）。

4、 除設定地上權外增加信託登記等其他方式建築物之勘選、修正機關代表，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代表出席，及配合組織名稱修正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一項）。
	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助自治條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居民參與保存維護傳統建築及城鄉風貌，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第　一　條　　金門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鼓勵居民參與保存維護傳統建築及城鄉風貌，特制定本自治條例。
	本條未修正。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適用地區為本府行政所轄地區。

      位於金門國家公園區域內之傳統建築物，優先向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補助，不足再由縣府視狀況酌為補助，其申請人依本自治條例向本府申請補助，須經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但以未向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補助者為限。

              
	第　二　條　　本自治條例適用地區為本府行政所轄地區。

      位於金門國家公園區域內之傳統建築物，優先向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補助，不足再由縣府視狀況酌為補助，其申請人依本自治條例向本府申請補助，須經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但以未向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申請補助者為限。
	配合組織名稱修正。

	第　三　條　　傳統閩南式或洋樓式建築物，依原樣修復者，得依本自治條例申請補助所需之工料經費，其補助標準如下四項，各項補助金額均不得超過實際費用之百分之五十：

一、屋頂部分。

二、外牆部分。

三、地坪部分。

四、其他部分。

前項補助總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整。
	第　三　條　　傳統閩南式或洋樓式建築物，依原樣修復者，得依本自治條例申請補助所需之工料經費，其補助標準如下四項，各項補助金額均不得超過實際費用之百分之五十：

  一、屋頂部分。

  二、外牆部分。

  三、地坪部分。

  四、其他部分。

前項補助總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二百萬元整。
	獎助項目及單價，為重要執行工具，其成效除保存傳統建築數量，維護聚落風貌之有形價值外，尚有延續金門特有之匠師技藝無形價質之功能，故單價獎助之合理性為本條例重要機制、修正施工項目內容，符合實際修繕目的，及考量地區物價之上漲，於103年10月17日府建管字第0300834841號令修正「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建築物修繕獎助金額核算基準表」，藉獎助單價之調整強化自治條例的立法意旨，並提高匠師技藝參與的文化價值，及鼓勵較具規模『雙落大厝加單護龍以上（超出獎助上限新台幣200萬元整）』提出申請獎助。

	第三條之一    前條之建築物，具保存價值，除廟宇、祠堂等用途特殊之建築物外，所有權人得向本府申請設定地上權、信託登記等或符合其他法律之方式予本府使用管理，由本府修復後予以活化再利用。

        前項申請，須經本府審查、勘選合格後，依土地登記程序設定地上權、信託登記等或符合其他法律之方式，期限以三十年為限。 

        前二項設定地上權、信託登記等或符合其他法律之方式相關規定及後續使用等事項之辦法由本府另定之。


	第三之一條    前條之建築物，具保存價值，除廟宇、祠堂等用途特殊之建築物外，所有權人得向本府申請設定地上權予本府使用管理，由本府修復後予以活化再利用。

       前項申請，須經本府審查、勘選合格後，依土地登記程序設定地上權，期限以三十年為限。 

       前二項地上權設定相關規定及後續使用等事項之辦法由本府另定之。
	條文修正及增加信託登記等其他方式，俾利實需。

	第　四　條　　申請修復獎助者資格如下：

一、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

二、土地或建築物登記名義人已死亡，因故未能辦理繼承登記，其法定繼承人。

三、土地或建築物登記名義人已死亡，法定繼承人不明，其建築物現合法居住者或使用逾三年者。

四、現居住者或使用逾三年者，經第一款或第二款之人出具同意書。

五、其他經本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

      依本自治條例申請修復獎助者，應檢具下列文件送本府審查：
一、審查表。

二、申請書。

三、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土地登記簿謄本。

五、地籍圖謄本。

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七、切結（契約）書。

八、房屋權利證明文件。

九、建築物預定修復之各部分詳細照片。

十、建築物整修概要及使用計畫說明。

十一、建築物位於金門國家公園區域內，須另提出經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及未申請類似補助之證明文件。
十二、其他相關證件。

      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者，須另檢附繼承系統表、申請人以外之全體繼承人同意書；依第三款或第五款申請者，須另檢附合法居住證明文件或其他佐證資料，並切結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第　四　條　　申請修復獎助者資格如下：

一、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

二、土地或建築物登記名義人已死亡，因故未能辦理繼承登記，其法定繼承人。

三、土地或建築物登記名義人已死亡，法定繼承人不明，其建築物現合法居住者或使用逾三年者。

四、現居住者或使用逾三年者，經第一款或第二款之人出具同意書。

五、其他經本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

       依本自治條例申請修復獎助者，應檢具下列文件送本府審查：
一、審查表。

二、申請書。

三、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四、土地登記簿謄本。

五、地籍圖謄本。

六、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七、切結（契約）書。

八、房屋權利證明文件。

九、建築物預定修復之各部分詳細照片。

十、建築物整修概要及使用計畫說明。

十一、建築物位於金門國家公園區域內，須另提出經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同意及未申請類似補助之證明文件。
十二、其他相關證件。

      依第一項第二款申請者，須另檢附繼承系統表、申請人以外之全體繼承人同意書；依第三款或第五款申請者，須另檢附合法居住證明文件或其他佐證資料，並切結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配合組織名稱修正。

	第　五　條　　為辦理本自治條例獎勵補助事項之審查及設定地上權、信託登記等或符合其他法律之方式建築物之勘選，本府設「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秘書長兼任；委員七至十一人，就下列人員派聘之：

一、主管業務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包含本府建設處、財政處、金門縣文化局（機關代表），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二、金門馬祖地區之建築師公會專家代表一至二人。

三、建築、都市計畫、景觀、藝術專家學者二至四人。

四、其他相關機關代表或學者專家二至三人。

       前項委員會須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前項委員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　五　條    為辦理本自治條例獎勵補助事項之審查及設定地上權建築物之勘選，本府設「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副縣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秘書長兼任；委員七至十一人，就下列人員派聘之：

一、本府建設處處長、文化局局長、財政處處長。

二、福建省建築師公會專家代表一至二人。

三、建築、都市計畫、景觀、藝術專家學者二至四人。

四、其他相關機關代表或學者專家二至三人。

      前項委員會須委員半數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

       前項委員會委員及兼任 人員均為無給職。
	一、增加信託登記等其他方式建築物之勘選。

二、增加機關代表，不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代表出席。

三、配合組織名稱修正。

	第　六　條　　申請獎助案件由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依據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建築審議原則審查之。

         前項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建築審議原則由本府另訂之。
	第　六　條　　申請獎助案件由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審議委員會依據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建築審議原則審查之。

    前項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建築審議原則由本府另訂之。
	  本條未修正。

	第　七　條　　申請獎助案件經本府審查核可後，發給「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助證明書」，載明核定補助金額。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竣工，並檢具詳細竣工照片、獎助證明書及相關資料，向本府請領獎助金。

    未經本府許可，任意改變建築之形貌、違建未拆除或未按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者，扣減原核准金額之全部或一部，其扣減額度，由本府審議委員會決議之。

    申請人應於獎助證明書核准當日起一年內完工，如因故未能如期完工，得申請展延一次，並以半年為限。

       自獎助證明書核准當日起，六個月內未報開工、未於原核准期限或展延期限內完工者，應廢止獎助。

       補助經費核發後，非經本府許可，不得改變建築物之形貌。
	第　七　條　　申請獎助案件經本府審查核可後，發給「金門縣維護傳統建築風貌獎助證明書」，載明核定補助金額。申請人應於規定期限內竣工，並檢具詳細竣工照片、獎助證明書及相關資料，向本府請領獎助金。

    未經本府許可，任意改變建築之形貌、違建未拆除或未按委員會決議事項辦理者，扣減原核准金額之全部或一部，其扣減額度，由本府審議委員會決議之。

    申請人應於獎助證明書核准當日起一年內完工，如因故未能如期完工，得申請展延一次，並以半年為限。

    自獎助證明書核准當日起，六個月內未報開工、未於原核准期限或展延期限內完工者，應廢止獎助。

    補助經費核發後，非經本府許可，不得改變建築物之形貌。
	  本條未修正。

	第　八　條　　 申請人領取補助後，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事項者，本府得逕行廢止其獎助之資格並收回已核發之全部或一部獎助經費，申請人拒絕歸還獎助經費者，本府得依法求償並為強制執行。
	第　八　條　　 申請人領取補助後，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事項者，本府得逕行廢止其獎助之資格並收回已核發之全部或一部獎助經費，申請人拒絕歸還獎助經費者，本府得依法求償並為強制執行。
	本條未修正。

	第　九　條　　本自治條例之獎助經費及件數，視年度預算額度而定。


	第　九　條　　本自治條例之獎助經費及件數，視年度預算額度而定。


	本條未修正。

	第　十　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第　十　條　　本自治條
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未修正。


